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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續
上
期
︶

二
、
﹁
陰
陽
﹂
氣
之
層
次

太
極
兩
儀
圖
：
﹁
○
﹂

︵
註
3
︶。太極
之
陰
陽
是
對
立
的
、
矛
盾
的
，
同
時
是
統

一
的
、
互
補
的
。

︽
老
子
︾
一
書
中
對
這
種
對
立
又
互
補
的
關
係
闡

述
，
其
文
有
：

﹁
故
有
無
相
生
，
難
易
相
成
，
長
短
相
形
，
高
下

相
傾
，
音
聲
相
和
，
前
後
相
隨
。
﹂︵
二
章
︶

﹁
知
其
雄
，
守
其
雌

知
其
白
，
守
其
黑

知
其

榮
，
守
其
辱
﹂︵
二
十
八
章
︶

這
是
說
，
任
何
事
物
都
由
正
反
兩
種
因
素
組
合

而
成
。
它
們
互
相
聯
繫
、
互
相
依
賴
、
互
為
相
倚
、

互
相
補
充
。
有
正
必
有
反
，
二
者
對
待
存
在
，
相
輔

相
成
︵
註
4
︶。
再
例
如
：

﹁
將
欲
歙
之
，
必
固
張
之
：
將
欲
弱
之
，
必
固
強

之
：
將
欲
廢
之
，
必
固
興
之
；
將
欲
奪
之
，
必
固
與

之
。
﹂︵
三
十
六
章
︶

這
就
是
說
，
事
物
的
運
動
變
化
規
律
，
是
﹁
物

極
必
反
，
理
窮
則
變
﹂。
任
何
事
物
達
到
極
端
，
超
過

︵　
三　
︶　
之　
2

◎
李
輔
人
點
傳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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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其
徼
︶。

︽
中
庸
︾
子
曰
：
﹁
舜
其
大
知
也
與
！
舜
好
問
而

好
察
邇
言
，
隱
惡
而
揚
善
，
執
其
兩
端
，
用
其
中
於

民，

其
斯
以
為
舜
乎
！
﹂

﹁
兩
端
﹂
者
有
：
天
道
人
道
、
體
用
、
本
末
、
內

外
、
始
終
、
先
後
、
顯
微
、
費
隱
、
大
德
小
德
、
德

行
問
學
、
廣
大
精
微
、
知
行
、
明
誠
、
理
情
、
忠

恕
、
善
惡
。
﹁
用
中
﹂
者
兩
端
兼
重
、
衡
情
論
理
、

和
情
又
合
理
，
內
聖
外
王
、
體
用
兼
並
、
一
以
貫

之
。
即
老
子
所
謂
：
﹁
沖
氣
以
為
和
﹂
也
︵
四
十
二

章
︶。
理
學
上
所
謂
﹁
性
、
心
、
身
﹂
三
者
，
﹁
性
﹂

者
天
命
之
謂
性
，
屬
於
道
之
層
次
；
心
之
層
次
屬
於

陰
陽
，
故
有
﹁
道
心
、
人
心
﹂
之
分
，
身
之
層
次
為

六
根
。
而
﹁
心
﹂
之
層
次
中
，
﹁
道
心
屬
陽
、
人
心

屬
陰
﹂，
道
心
源
自
天
性
的
流
露
，
故
有
公
正
慈
悲
，

屬
於
善
的
；
相
對
的
，
人
心
屬
於
陰
的
，
人
心
起
於

身
上
六
根
對
六
塵
的
盤
緣
所
產
生
的
意
識
，
故
有
貪

嗔
痴
愛
屬
於
惡
的
，
吾
人
修
養
只
有
先
﹁
惟
精
﹂，
即

明
辨
善
惡
，
︽
中
庸
︾
有
曰
：
﹁
明
乎
善
﹂
；
擇
善

固
執
，
日
久
﹁
惟
一
﹂，
起
心
動
念
、
行
止
坐
臥
、
純

善
無
惡
：
而
後
待
人
治
事
，
執
其
兩
端
︵
理
與
情
︶，

衡
情
論
理
、
合
情
合
理
，
即
﹁
允
執
厥
中
﹂
的
實
踐

一
定
限
度
，
就
會
走
向
反
面
。
宇
宙
萬
物
由
陰
陽
二

氣
合
和
而
成
，
因
而
，
由
陰
陽
二
氣
組
成
的
萬
物
無

不
再
包
含
著
陰
陽
︵
即
所
謂
的
四
象
：
陰
陽
再
互
含

陰
陽
︶。
太
極
圖
是
對
陰
陽
之
總
括
。

陰
陽
二
氣
，
陽
動
陰
靜
，
陽
剛
陰
柔
，
陽
熱
陰

寒
，
陽
生
陰
殺
，
陽
升
陰
降
，
因
已
有
名
相
，
故
可

謂
﹁
可
道
﹂。
因
盛
衰
變
動
不
居
，
不
能
永
恆
存
在
，

又
稱
﹁
非
常
道
﹂。

﹁
唯　
之
於
阿
，
相
去
幾
何
？
善
之
於
惡
，
相
去
何

若
？
﹂︵
二
十
章
︶

﹁　
禍　
兮　
福　
所　
倚　
，　
福
兮
禍
所
伏
。
孰
知
其
極
？
其

無
正
耶
。
正
復
為
奇
，
善
復
為
妖
。
人
之
迷
也
，
其

日
固
久
矣
。
﹂︵
五
十
八
章
︶

禍
福
相
互
倚
伏
，
故
在
修
養
上
：
﹁
享
福
則
是

消
福
，
何
樂
之
有
；
享
福
應
有
憂
患
意
識
，
則
會
惜

福
，
亦
不
會
產
生
自
高
自
大
脾
氣
，
則
福
不
僅
是

福
；
遭
禍
自
是
辛
苦
，
以
消
冤
解
孽
觀
之
，
則
何
憂

之
有
；
患
難
時
甘
願
承
受
，
逆
來
順
受
，
以
磨
煉
脾

氣
，
則
禍
不
為
禍
也
﹂，
人
處
在
陰
陽
之
中
︵
太
極
之

下
︶，
不
免
於
福
禍
參
半
，
能
以
﹁
生
於
憂
患
，
死
於

安
樂
﹂
觀
之
、
﹁
反
向
思
考
﹂
之
︵
註
5
︶，
則
為
之

﹁
中
道
觀
﹂。
故
﹁
有
欲
觀
其
徼
﹂，
︵
人
不
能
免
於
情

慾
，
七
情
之
發
能
中
節
，
不
離
其
道
之
理
也
，
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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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道
︵
註
6
︶。

︵
註
3
︶
太
極
圖
，
據
︽
易
經
證
釋
︾
所
說
有
兩

種
：
一
種
是
一
個
圓
圈
﹁
○
﹂
；
另
一
種
是
一
個
圓

圈
內
已
分
出
黑
白
，
白
中
有
黑
、
黑
中
有
白
的
兩
儀

四
象
圖
﹁

﹂。
前
一
種
後
來
解
為
﹁
無
極
圖
﹂，
後

一
種
即
是
後
來
之
﹁
太
極
兩
儀
圖
﹂。
︵
蓋
無
極
之

名
，
儒
家
不
多
見
，
至
﹃
理
學
﹄
時
始
提
出
︶

︵
註
4
︶
世
間
之
法
皆
有
對
待
︵
吾
人
皆
處
在
太

極
以
下
︶，
因
有
對
待
而
起
種
種
分
別
，
時
而
這
般
、

時
而
那
般
，
因
此
煩
惱
、
紛
爭
不
已
。
法
以
﹁
中
道
﹂

為
原
本
，
凡
是
離
於
中
道
的
對
待
法
，
不
管
說
有
說

空
，
講
色
講
心
，
都
不
是
究
竟
。
因
為
在
理
界
︵
佛

之
實
相
︶
中
，
是
沒
有
相
對
的
︵
生
滅
、
有
無
、
是

非
、
好
壞
︶，
而
是
﹁
至
善
﹂︵
無
極
︶。
能
離
開
偏
執

兩
邊
，
放
下
善
惡
︵
無
法
相
︶，
超
越
對
待
，
超
越
自

己
，
止
於
至
善
而
不
遷
。

︵
註
5
︶︽　
大　
學　
︾　
曰　
：　
﹁
好
而
知
其
惡
，
惡
而
知

其
美
者
﹂，
喜
歡
他
而
尚
能
察
知
其
缺
點
，
厭
惡
他
而

還
察
覺
其
優
點
︵
就
事
論
事
來
勉
勵
他
︶，
不
被
私
情

所
蒙
蔽
者
，
是
很
少
有
的
。
是
指
人
易
陷
情
於
偏
，

有
過
或
不
及
之
處
。
又
曰
：
﹁
人
莫
知
其
子
之
惡
，

莫
知
其
苗
之
碩
﹂
，
是
指
人
因
私
情
，
總
是
認
為
自

己
的
孩
子
全
是
好
的
，
無
法
得
知
孩
子
之
壞
處
缺
點

︵
情
蔽
於
愛
︶。
人
是
自
己
的
好
，
而
東
西
則
是
別
人

的
好
，
所
以
也
認
為
別
人
的
禾
苗
總
是
比
較
巨
大
，

沒
人
知
道
禾
苗
是
自
己
的
壯
大
︵
人
情
易
昏
於

利
︶。
︵
參
閱
拙
著
︽
大
學
證
釋
註
解
︾︶

︵
註
6
︶
天
然
師
尊
訓
曰
：
轉
個
念
頭
，
﹁
轉
識

成
智
﹂
｜
當
你
一
時
無
助
、
無
所
依
靠
，
你
將
感
覺

孤
獨
；
當
你
情
慾
交
纏
，
無
限
掙
扎
，
你
會
感
覺
痛

苦
；
當
你
執
迷
陷
入
，
無
法
跳
出
，
你
會
感
其
躊

躇
；
當
你
困
難
橫
阻
，
無
奈
境
遇
，
你
有
感
慨
無

數
；
當
你
考
關
重
重
，
無
法
承
受
，
你
應
感
謝

皇

中　‵　′　
；
當
你
意
志
薄
弱
，
無
形
業
阻
，
你
該
感
謝
債

主
；
當
你
升
降
關
頭
，
無
奈
徬
徨
，
你
要
感
應
天

呼
；
當
你
察
覺
不
足
，
無
從
進
步
，
你
須
感
懷
立

悟
。
進
與
退
，
掙
扎
之
間
行
徘
徊
；
是
與
非
，
謠
傳

中
間
亂
紛
飛
；
錯
與
對
，
現
今
世
間
無
所
謂
；
真
與

偽
，
難
辨
其
間
知
者
誰
；
愛
與
美
，
陶
醉
心
間
夢
幻

追
；
慾
與
悔
，
慚
愧
念
間
自
性
迴
；
迷
與
覺
，
頓
悟

之
間
生
智
慧
；
喜
與
悲
，
修
辦
道
間
嚐
滋
味
；
苦
與

淚
，
歷
練
人
間
消
惡
業
；
信
與
愿
，
掌
握
時
間
速
發

揮
。

︵
續
下
期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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